
《即食果蔬风味酱》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标准制订的目的和意义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调味酱是构成食品风味及美感的重要因

素。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工作节奏加快，

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观念也在悄然改变，人们对于每天生活的调

味品追求高品质、方便易用、健康化势在必行。市场上常见的调味酱

盐分含量高，一般用于烹饪或搭配主副食食用。 

近年来，随着国内即食调味酱生产工艺、技术的发展，市面上推

出一些新兴的复合调味品基料，但未见成熟的低盐即食果蔬风味调味

酱面市。目前国内尚无正式发布的有关即食果蔬风味酱技术标准及质

量标准要求，则难以从规范的角度去要求并规范并保障产品质量，不

利于即食果蔬风味酱食品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即食果蔬风味酱》团体标准项目的提出，从消费者角度考虑，引 

导、鼓励低盐健康饮食及对天然食材制作的药食同源即食果蔬风味酱

需求，将有力地推动调味品消费升级需求的加工技术进步，为行业的

健康、安全、高品质、快捷易用的即食果蔬风味酱的转型升级及设计

提供技术支撑，推动以食品安全为基础的低盐健康调味品标准行业发

展。 

 
二、 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1、任务来源 

由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申请，江门市标准化协会组织专

家立项论证通过并印发“江门市标准化协会关于《即食果蔬风味酱》

团体标准立项公告（江标协（2021）3号）”，项目名称为《即食果蔬

风味酱》 



2、起草单位及人员名单 

本标准起草单位：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威海市宇王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丽燕、陈少强、王宏福、曾新安、王若永、

杨洁明、张雁、施彩霞、首云英、李巧连、刘扬瑞、韩忠、邓媛元。 

3、起草组分工 

标准起草工作组包括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

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

产品加工研究所、威海市宇王集团有限公司。 

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下简称“李锦记”）作为标准第

一编制单位及牵头单位，负责统筹标准编制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完成

本标准修改/订，最终形成标准报批稿。其他标准编制单位为华南理

工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

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威海市宇王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其他标准

编制单位”），参与标准编制过程，专业角度与李锦记共同开展工作，

与李锦记共同完成本标准的修改/订，最终形成标准报批稿。 

 
三、 工作简况 

1、立项阶段 

2020年下半年至 2021 年 2 月，李锦记公司根据目前低盐健康饮

食及对天然食材制作的药食同源即食果蔬风味酱的发展状况和产品

质量保障要求，提出起草有关即食果蔬风味酱技术标准的建议，并邀

请科研院校、技术机构和相关食品企业参与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同事

广泛调研行业情况，开展相关样品及数据整理，拟定了标准立项申请

稿。 

2021 年 3 月，在标准立项后，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李锦记公司的

组织下，召开了现场或视频会议，经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 

 
四、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起草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做到科学合理、安全

可靠，以反映本产品特点和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利于解决食品安全监

管实际问题为原则， 在制定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保证标

准制定过程的透明度。 

 
五、 标准主要内容确定 

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确定如下： 

1. 范围：即食果蔬风味酱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要求。 

2. 术语和定义：明确了即食果蔬风味酱的定义 

3. 要求 

3.1 规定了即食果蔬风味酱原辅料的要求。 

3.2 规定了即食果蔬风味酱的感官要求。 

3.3 规定了即食果蔬风味酱的理化指标要求。 

3.3.1 食用盐（以 NaCl 计），≤5.0 g/100g    

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了一份全球饮食领域大规模调

查研究报告，报告对全球 195个国家的饮食潜在风险和健康隐患做了

长达 27 年的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因为饮食结构而导致的死亡

率和癌症的发生率，在世界人口前 20 的国家中，排名第一。而导致

这一情况的罪魁祸首是吃盐太多。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食用盐每人每日摄入量不超 6 克。

而 2015 年调查显示，家庭烹调用盐摄入量平均每人每天为 9.3 克。

与 1992 年相比，人均烹调用盐量下降了 4.6 克/天，每 10 年平均下

降 2 克/天。虽然盐摄入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超过了推荐量。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0 年，全国人均每日食

盐摄入量降低 20%”的目标。本标准设置食用盐上限指标，目的倡导

健康饮食理念，倡导调味品减盐。 

3.3.2 水分，≤65 g/100g ； 

3.3.2 亚硝酸盐（以 NaNO2计），≤10mg/kg； 



本产品无直接添加硝酸盐或亚硝酸盐，在本标准中制订本指标，

主要是考虑原辅料（腌腊制品或酱腌制品）带入的影响。 

3.4 规定了污染物限量要求 

本标准的污染物限量指标直接按照国家标准 GB 2762 的要求执

行。 

3.5 规定了微生物指标要求 

3.5.1 致病菌直接按照国家标准 GB 29921 的要求执行。 

3.5.2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5×10
3
 5×10

4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
2
 

  
a
样品的采样与处理按 GB 4789.1执行。 

这两个指标在 GB 3164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合调味料》无直

接规定，考虑到本产品为即食类产品，因此增加此两项指标，并参考

了《GB 271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QBT5471-2020 方便

菜肴》标准进行制订。 

3.6 规定了本产品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要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2760 的要求。 

3.7 规定了产品净含量的要求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4. 规定了本产品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微生物指标、

净含量的检验方法。 

5．规定了组批、抽样、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判定规定

的具体要求。 

6. 规定了产品的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的具体要求。 

 



六、 与国内、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目前国内、国际、国外尚没有专门针对即食果蔬风味酱相关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为指标技术水平先进的团体标准，由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

者按照本团体的有关规定供企业自愿采用，作为即食果蔬风味酱标

准，可作为即食果蔬风味酱产品评价依据。 

 
八、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